臺北市立格致國中 遺失物管理要點
1120829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

1、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中字第1123041028號函「請各校落實訂定校園遺失物處理規範一案」。
2、 目的：為辦理師生遺失物管理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3、 作業流程：
1、 師生於校園內或校園周邊拾獲遺失物得交由學務處管理。
2、 學生遺失物品若有可辨識身分的標示，由學務處通知學生認領。
3、 無所有人識別資料認領處理方式如下：
(1) 個人用品（衣物、毛巾、文具、飾品、雨傘等）：
1. 拾得人應將拾物送至學務處，經核對後放置於學務處失物招領區。
2. 該物若於每月月底前，仍無人認領者，由學務處彙整處理，由公益使用或捐贈給需要的人或單位或資源回收（廢棄物）。
(2) 貴重物品（皮夾、手錶、手機等３Ｃ產品）：拾得人應將拾得物送至學務處，經核對、登記後由生教組長保管，進行公告直至有人認領為止。
(3) 現金：
1. 拾得人應將拾金送至學務處，經核對後由生教組長登記並保管。
2. 所有人至學務處領取，經由學務處生教組長確認相關資訊後簽名領回。
3. 若於學期結束後無人認領者，由學務處彙整後捐入學校愛心帳戶。
(4) 證件：
1. 本校相關單位製發之證件，得逕送各業管單位處理，或由學務處通知本人領取。
2. 非本校相關單位製發之證件，則交由警察機關處理。
(5) 特殊性質物品提報學校主管會議另案處理。
4、 拾得物若涉及國家安全、社會治安之機密文件、槍械、爆裂物、毒品等時，應即通報相關處理並視需要對拾得人之身分予以保密。
5、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附件1
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 失物(招領)登記表
編號：
	拾得人資料
	□教職員  □學生  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

	
	單位/班級
	

	
	姓    名
	

	
	聯絡電話
	

	拾得時間
	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 分

	拾得地點
	

	遺失物
	□物品  □現金  □證件  □其他

	
	名 稱：

	
	特 徵：

	
	數 量：

	學務處簽收
	簽名：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

	依據本校遺失物管理要點「參、作業流程規定」辦理

	□所有人領回
	單位/班級：

	
	姓    名：

	
	遺失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
	
	遺失地點：

	
	領回日期：

	
	學 務 處：

	□其他
	處理方式說明：

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